
 

施工维修协议 

 

甲方：上海市嘉发大厦第五届业委会 

乙方：上海永助贸易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科瑞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嘉发大厦业委会委托，经三方友好协商，甲丙方委托乙方负责工程的组

织实施及管理，具体约定如下： 

一、 工程概况： 

 项目地址：上海市大田路 129 弄 B栋 16E 室   

项目内容： 更换阳台公共下水管   

二、 协议价格及付款方式： 

1、 协议总价：3100.00 元（税收 10%）。 

2、 施工维修完毕经验收后，乙方开具符合丙方要求的发票，丙方收到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 

三、 乙方收款信息、开户银行及账号 

户名：上海永助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沪太路 4332 号 C 区 3050 

电话：021-51813321 

税号：91310113MA1GKJTL0U 

账号：31050168360000000796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 

四、 甲方、丙方权利与义务 

1、 保证委托乙方组织实施的工程，已按规定程序，经业主委员会、业主小



组或业主大会通过，或者属《业主公约》中约定由乙方直接组织实施的项

目。 

2、 除声明保留的权利外，授予乙方组织实施该工程必需的权利，并根据需

要配合乙方开展工作。 

3、 定期听取乙方对工程实施管理情况和本协议履行情况的报告，并对乙方

履行本协议职责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4、 及时向乙方拨付工程款项。 

5、 对因自身过错给乙方、施工单位或其他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五、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 确认甲方委托组织实施的工程，已按规定程序，经业主委员会、业主小

组或业主大会通过，或者属《业主公约》中约定可由乙方直接组织实施的

项目。 

2、 按照甲方的委托，负责本合同项下工程的组织实施及管理，包括但不限

于：进行有关前期准备；工程实施过程管理；组织竣工验收等。 

3、 在开工前，收集、整理并向施工单位移交包括查勘设计要求在内的各种

实施工程所需的资料。 

4、 向甲丙方报告工程实施及管理情况，接受甲丙方的检查监督。 

5、 对因自身过错给甲方、施工单位或其他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六、 其他事项： 

 1、双方如对合同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通过以下第 2 种方法解决： 

(1)提请                 仲裁。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本合同正本一式 肆份，甲方执 壹份，乙方执 壹份，丙方执贰份。 



3、本合同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直至本合同项下工程的全部工作完成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人：                       代表人：                  

 

 

丙方（公章）                 

 

代表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